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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重庆市医疗保障局
关于开展中药饮片阳光采购工作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医疗保障局，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、高新

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、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，有关

医疗机构，有关企业，重庆药品交易所：

为规范中药饮片（含中药配方颗粒）阳光采购工作，根

据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药品交易采购机制的实

施意见》（渝府办发〔2020〕134 号）和《重庆市中药配方

颗粒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渝药监〔2021〕44 号）等文

件要求，现就做好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范围

（一）机构范围。全市公立医疗机构（含军队医疗机构）

应通过重庆市医疗保障信息平台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

系统（以下简称招采系统）进行采购，鼓励其他医保定点医

药机构通过招采系统进行采购。

（二）品种范围。中药饮片指符合现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药典》或《重庆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及标准》的品种，中

药配方颗粒指已取得我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中药配

方颗粒品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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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挂网条件

（一）企业资质要求

1.生产企业提供《药品生产许可证》和《营业执照》扫

描件，生产范围须包括中药饮片。中药配方颗粒生产企业须

同时具有中药饮片和颗粒剂生产范围。

2.配送企业提供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及《营业执照》扫

描件，经营范围应包括中药饮片。

（二）产品资质要求

1.质量标准、包装标签、注册批件（实行批准文号管理

的应提供）、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信息（中药配方颗

粒应提供）等信息。

2.清晰的产品实物及包装照片。

3.医保药品分类与代码、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

用标识等信息。

三、交易规则

（一）限价挂网采购。有省级采购平台挂网价格的，生

产企业承诺以不高于本产品现执行省级采购平台有效挂网

价挂网。无省级采购平台挂网价格的，生产企业按照公平、

合理和诚实信用、质价相符的原则自主报价挂网。医疗机构

自行或联合其他医疗机构组织开展议价采购。

（二）集中带量采购。按照国家和我市组织集中带量采

购中选结果，中选产品按中选价格挂网，医疗机构不再议价。

非中选产品按照集中带量采购文件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备案采购。确因临床必需，未在招采系统挂网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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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网无替代的产品，由医疗机构履行相关备案程序，通过招

采系统填报与生产企业议定的价格等信息进行备案采购。

四、挂网程序

（一）挂网流程。重庆药品交易所公司（以下简称药交

所）每月开展集中受理挂网，初审合格的产品通过招采系统

公示 2 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报送重庆市医药价格和医保

基金监测中心（以下简称市医保监测中心），市医保监测中

心按照挂网药品价格审核工作流程，复核后由药交所挂网生

效。

（二）动态调整。生产企业应在各省新的最低有效挂网

价执行 30 个工作日内及时申报，主动进行产品价格调整，

不得利用省际间信息差实行不公平高价、歧视性高价。挂网

价格调低的，即时生效，合同价自动更新为新的挂网价格。

挂网价格调高的，纳入最近批次一并处理。调整后高于原合

同价的，生产企业与医疗机构协商处理。

五、交易结算

（一）生产企业是中药饮片和中药配方颗粒质量、供应

的第一责任人。医疗机构使用的中药饮片和中药配方颗粒可

由生产企业直接配送，或者生产企业委托具备储存、运输条

件的药品经营企业配送。中药配方颗粒委托配送应符合《重

庆市中药配方颗粒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渝药监〔2021〕

44 号）文件第五章第二十条要求。

（二）医疗机构采购中药饮片和中药配方颗粒应进行网

上结算。医疗机构和生产、配送企业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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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国民法典》及《重庆市中药配方颗粒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（渝药监〔2021〕44 号）等政策法规要求与生产、配送企业

签订购销合同，合同须明确品种、规格以及回款时间、采购

期限、履约方式及违约责任等。

（三）医疗机构作为中药饮片和中药配方颗粒采购使用

的主体，应根据临床实际需求、参考挂网信息等公开、择优

选购产品。生产、配送企业要按照医疗机构网上订单需求、

合同约定及时配送，保证医疗机构的使用需求。

（四）生产企业坚持诚实守信原则提交药材基源、产地、

性状等反映产品质量的信息，供医疗机构参考。探索建立互

评机制，医疗机构对生产、配送企业质量、供应等进行评价，

生产、配送企业对医疗机构采购、货款支付等进行评价。药

交所定期推送互评结果，约束双方交易行为，提高交易采购

质效。

（五）属于毒性药品等特殊管理的产品，各方应严格遵

守国家相关法规政策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级医保部门应依托招采系统监测功能，切实做

好辖区内医疗机构中药饮片和中药配方颗粒网上采购政策

宣传、组织实施和监督指导等工作，加强对所辖医疗机构采

购行为监测监管，综合运用监测预警、函询约谈、提醒告诫、

信用评价、信息披露等手段，强化对网下采购、配送不及时、

配送不到位等异常行为的监督管理。

（二）市医保监测中心承担挂网交易的指导、监督等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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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事务性工作，严格按照《重庆市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

实施办法》（渝医保〔2020〕84 号），对挂网和交易采购等

过程中的失信行为及时给予评级处置。

（三）医疗机构应严格执行中药饮片和中药配方颗粒网

上采购，不得线下交易、结算。生产、配送企业应根据临床

使用需求，及时在招采系统响应订单，保质保量供应。

本通知自 2024 年 月 日起执行。执行过程中，如遇

政策调整，按新的规定执行。

重庆市医疗保障局

2024 年 月 日


